T ARE 2 FRAT R R
114 B % { 3 %865
£ 3 4 R

FAEG AR ATEE S AR LT
ER
Bt AQLlpP EAR-F-teEaL AT T AR
%i4ﬁf
GPEERTREAAZL LS

- nﬁ@5$4%§ﬁ%%%5$é¢% +
TLAAGFEAER  FREGH FRAT
R @eP2ERTE
FEEF > g R By 2 p R
§§ﬁ4;ah%%iiﬁﬁ1§*
B~%’f%%%444’dpﬂ
EH)) % 30E > % 160F % 13 - % 4570%
:ﬂ%yﬁAH”$W%ﬁ¢;wpk’¢ %iiﬁﬁ
Tor Bt G BB HFREF GFH S %0 &
%%%1;& 7R~ 4E ﬂ\&&piﬁgﬁ IR L
AfFoRFARBEIH O FBAFEERFIASFE L
'ﬂ%?ﬁﬁ:“’g‘ Wi 2 Fd O RBFTH rdJEB‘.-& v A gt s iR

v 151 0% % 158 ~%7m*¢;ﬂ9v°

\'\"‘\\ ~qm\‘.\. (H
476
'_‘ \;T:
&
e
- =2
7\
-
3
=<
'ﬁ-E;-\

c

\Pk

E 7

- ‘%‘;’%—T‘?ﬂ;‘l % %«d_/\ f”v]FlZZ, 5_,’1 P\%gmwi-g%&r;{_ﬁ
f' N ,L %-’I J r:L [é;, ’ -J-i:’.J—Ei- R %'#%E%%i 5 (T PE'> 20@
V] 5 4 3

BENEECSAESIW  S2WR T ] REY
%%ﬁv BARA o B A R FAr 443060 1,841~ > ;.
fer &1 351,000~ 51382,000~ (B-kird ) » ¥ e
R %¢ﬁ+é’fwk%%ﬂ4éim¢,
R N G R S R SN IEES

\s

%— 7



AN

90 5%
| 4

‘-,,\ T‘ﬁi'

Hasxr 150,422~ %1808 - %5 2
B3R 113 B P R 90658 %
1132 Mp F 1P FHIELE > T
n_g;rﬁ.s*éf\“ P F R e S

y Flpbm A My T s iRt A

oW~

‘EH .
¢
-

{4y
e g
S

N

h\
N
—
3

3 c\“
M omR o
3
@T

ﬁ»?ﬂ-& ,4\!"]‘4 RTF : e 2. FE d i(};ﬁ f—;F l}ﬂgg_m _E:Lp?»
A AELA ﬁ“z}aa"’%”"‘1134}1”17]3"&’?1‘%4’(%
NI R

raé%%ﬁﬂaﬁmmﬁ R A 1808 ~ i E A
150,422~ % bl 2 Gar o 2 }_»ﬁlz»;g—fgf;; b FEd
A AE G ERUIBERP R PE a;goﬁg{gx e
CESEA S AT A RN EREH A S
’Kﬁﬁ e SR xlﬁ'ﬁ P E MR AL

;Fﬁﬁé&ﬁﬁ
THEMEY SAHFFASEE YL YR AL P
S R lI3ER PR T

S e 05
}’V

%906%{%\. L]___’é 7FL' ’ «;[ ENSY

o A ’%2“%%%“%%%&%&%@ 'Twﬁﬂ'#f 4
ﬂé{z I < V) /ﬂ IFJ ll+ fyl EA 151?';%7;?%*{’ M ¥ A ¥ TF
S E

iif} ﬂ}??f‘f FIERE > ﬁrlgﬁ‘v L2872
%»3—&%;_ A %\’i‘l? ZZ‘T‘v’v ]:‘5"" 3 ‘1/{)‘},‘%7[/]4‘5:37—
<o ;ﬂmwraesm koo AT AL A - TR AR

t:u

BELer (W4 EE ) ARG R T B R
BooRAIF2E T ROF L RRREFL b By D
LA FE P EA3E e g B F R
FleASEIL (HRBEFRE) » TUERZ [ HBE
Nk AR F E297 fé-iii‘fd B F]G ARG %
RALhfL > “T0F P 2% NEF (114797 250
BALE L 4) o AR S B &5»1‘1?%(113&2 ) T EI R
% g > fﬁ%‘?ﬁ“ﬁﬂ!ill?)ﬁ REFESTEMEFHETH
FEAE S Hader 1187 > ~ 4 85w B (K 2112
#£#572p ) ¥ FRABEN Z RS Rbp Hp S 1137 37 227



(RERF]:wFEt  WEIH) » Mg My
2= N E PN ]31%%’)’1@-@,? ]ir\]‘m}fuﬁﬁzl‘fofﬁi%ﬁ
FIRR 242 113 R E 34 = 44”&1”&:‘_/"5;1@’4,230%
2 1283 E REGFAREFFEF )RR A ET Y ke ly
7,076~ (&3 1 184,230~x1.2=187,076~ > -] #g
NTeREI N TR SERFEGAE AL A L (000
02 2 ) 2 2 BEA S MU EG A LREFRAI LA E
FRO(HAERBLG %ﬁiAﬁﬂﬁofaﬁz&) PSRRI o
Agpas t B NRELI280,6147 (3FEN 187,076~
+ [137,076~+2+]) =285,614~) ip.\s A B EE
PAvip e & L s > AR, 386 F B i ax (F B3
7 —2856147-=4,386~) > B m it p gt A
180,422~ > B 2 e TR FIER 0 BGRE m
%?ﬁ‘%*mﬁpg"ﬁ}a% Eﬁp‘.57id’i3¢ Lo
A %E{,Ff}a # Hb/ﬁ T % HJ%'FWIZ” ¥
FF A#.&EF ! ”“F ﬁgx?zz»ritﬁ; ’ $;}7§ﬁ VB4 A R T o RR
‘?%‘ MBI ERBEKREY ChARFE
*ﬁﬁp‘?fgﬁ 112# B2 113E REFETIEMRE K
TETRGE P REA S FERLERERARETRELR

% o

S = s SIPASIEES s R S A S 8 A

oo Ao AN 2 450,436~ - 118~ > H F.oéz% A PRAR
A e~ 382,000~ RET R o £ ik mﬂ“{l‘mmi 7l
ML 2 142 R 54+ A= 0 ﬁxl'ii/r'ﬁ %185,515
~ o wH] 28 5188,618~ (3554 1 185,5156~x1.2=1
86187 ) 3 E > e AN EREI AT ES L
(%'%%?az&& R o S ﬁﬁol&*Z&) LR o SR
MR E28T, 9277» (55t 113;8 618~ -+ [1a8,618
m—24] =287,92T~) » &G A= 2 3 5 Wi 5
4,073~ (&5 1382, 000m—2:€g’7 927~ =4,073~) >
& EF e FAr2 dp 488,876~ (30 1 4,0737x

b
i
mj



127 =4%8,876~)
3_@;;%;‘;%_44%:!'7‘%4@& -PIE.f:Ff’}E/\FﬁéFiﬁﬁ

A AR e «i253a8 8827 (- % "F ¥

PF RN I3FT A6l ¢ FET R R AP

o T 04T G =R R

900~ : i rLa P 111045 952~ ¢ W2 FF £

B U0 P 1 458,356 ;1 i amTIn Y £ B Rg

»

F 780,119~ 2L ERGFREFF I

=4
o=
3
=i
o]
%
ol
S
i
“\‘l

gﬂ
N
Y
§:\\
‘&_v :;\L
>~
A
(w
4
)
A ]
T AL
|
PANTY
E\
&y
T
N V)
|3
S
B R
ol
RN
- P~
ﬂ

i i R f? “75241 ( LN :253g 8, 882m74a 8, 876~

=02# ) - AT Bap A 2 AR P o AR

PO BRRES A TR T A i H R AT

AR ’ﬁﬁﬂﬁ@%&@iﬁﬁaﬁ%ﬁ’wﬁ

i H SRS E2 R o

LR o SO T SN SN I LA . o
7‘;; /F l’g’ lFlZz‘—L']\B:i ’ﬁ'g.#\ _‘qf_;‘ ;Li\‘ LF’H‘Q‘?/F %iﬁ?‘i

LA TR R mqa’zﬁﬂgaﬁm B BIE R FA6IF &

% 9\4§’L7 d 3 RIAEEGAEGLE P

i’»@ﬁ;é?izz}g BT LA A

¥ %
£ 3 ®W 114 & 10 > 16 P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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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消債更字第86號
聲  請  人  潘信平  




上列聲請人聲請更生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聲請人Ａ０１自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五時起開始更生程序。
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，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，清理其債務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；必要時，得選任律師、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；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，應載明其年、月、日、時，並即時發生效力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3條、第16條第1項、第4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，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，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，或向其住、居所地之法院或鄉、鎮、市、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。協商或調解成立者，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；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致履行有困難者，不在此限，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、第7項亦有明文。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債務人於5年內曾經營之禮泰院商行、九食午小吃店，平均每月營業額新臺幣（下同）20萬元以下，符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，為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。聲請人積欠債務總金額306萬1,841元，現收入每月約3萬1,000元到3萬2,000元（開水泥車），另須與配偶共同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，因此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，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，且聲請人曾於民國113年1月與債權人協商成立，約定每月以1萬0,422元還款180期，該清償方案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906號裁定予以認可，然聲請人於113年2月繳納第1期協商款項後，即因九食午小吃店經營不善而結束營業，導致聲請人收入從每月4、5萬元降為3萬元，因此無力履行而毀諾，爰依法向本院聲請更生等語。
三、經查：　　
㈠、聲請人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而毀諾：
　⒈聲請人提出本件更生聲請前，曾於113年1月17日與債權人協商達成分期還款協議，約定分180期、週年利率5％、每月以1萬0,422元按比例清償各項債務，至全部清償為止，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906號裁定予以認可，聲請人僅履行1期即未繳款等情，業據聲請人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具狀陳報在卷，並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906號裁定在卷可稽，堪以認定。從而，聲請人既曾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成立協商成立而毀諾，參以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規定，需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，始得聲請更生或清算。
　⒉經查，聲請人稱：我於聲請債務協商時每月收入原約4、5萬元，銀行說如果繳不出來，我可以整合成一筆債務，我想說過年小吃（即九食午小吃店）生意會變好，所以才答應協商，想不到第2個月就經營不善，毀諾時因為小吃店經營不善所以沒有營業，月收入降為3萬元。當時的支出還需要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（與配偶共同扶養），所以無法負擔協商約定的金額，我在結束營業之前有做註銷，但因為我還有欠國稅局稅，所以有些證明無法提出等語（見114年9月25日調查程序筆錄）。復參以聲請人毀諾時（113年2月）並無投保紀錄，且依聲請人提出之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載，其總收入為118元，又九食午小吃店（設立於112年5月2日）營業稅稅籍證明之最後異動日期為113月3月22日（異動原因：尚有違欠，暫緩註銷），堪認聲請人陳報其當時每月收入約3萬元，應屬可信。則本院衡以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3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4,230元之1.2倍計算，則聲請人毀諾當時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為1萬7,076元（計算式：1萬4,230元×1.2＝1萬7,076元，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，下同）；再觀諸聲請人及其受扶養人（000年0月生）之戶籍謄本，堪認聲請人主張其須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（扶養義務人為聲請人及其配偶共2人）為真，則聲請人當時每月必要支出應為2萬5,614元（計算式：1萬7,076元＋【1萬7,076元÷2人】＝2萬5,614元），足認聲請人當時每月扣除必要支出後，僅餘4,386元可供清償債務（計算式：3萬元－2萬5,614元＝4,386元），顯低於前述協商條件之每月1萬0,422元，故聲請人之履行確有困難，堪認其無法清償協商方案而毀諾，實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先予敘明。
㈡、聲請人客觀上確有不能清償旨揭債務之情事：
　⒈聲請人主張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，業據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、債權人清冊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、112年度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、戶籍謄本、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等件為證。
　⒉依聲請人所提112、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載，其總收入分別為4萬0,436元、118元，堪認聲請人陳報現每月收入約3萬2,000元，應屬可信。再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萬5,515元，以其1.2倍為1萬8,618元（計算式：1萬5,515元×1.2＝1萬8,618元）計算，加計聲請人前述所須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（扶養義務人為聲請人及其配偶共2人），則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應為2萬7,927元（計算式：1萬8,618元＋【1萬8,618元÷2人】＝2萬7,927元），足認聲請人每月至多僅能清償4,073元（計算式：3萬2,000元－2萬7,927元＝4,073元），每年可供清償債務之餘額約4萬8,876元（計算式：4,073元×12月＝4萬8,876元）。
　⒊再依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及債權人陳報之債權額，聲請人無擔保債務累計已達253萬8,882元（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：3萬7,461元；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：7,047元；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：4萬7,900元；合迪股份有限公司：110萬5,952元；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：4萬8,356元；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：7萬0,119元；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：122萬2,047元）；又依聲請人提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，聲請人名下並無財產。準此，倘聲請人每年以上開餘額4萬8,876元清償債務，縱未計入仍持續累增之利息、違約金，至少仍須清償約52年（計算式：253萬8,882元÷4萬8,876元＝52年），是衡酌聲請人之財產狀況及目前清償債務之能力，堪認聲請人客觀上確實有不能清償旨揭債務之情事，而有藉助更生制度，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俾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依聲請人之財產、收入及負債狀況，堪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，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，亦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、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，則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，核屬有據，爰裁定准予更生，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如主文所示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姜晴文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本件裁定不得抗告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紫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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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聲請更生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人Ａ０１自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五時起開始

更生程序。

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，得依本條例所

   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，清理其債務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

    程序後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；必要時，得

    選任律師、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

    或管理人；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，應載明其年、月、日

    、時，並即時發生效力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

    例）第3條、第16條第1項、第4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

    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，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，應

    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，或向其住、居

    所地之法院或鄉、鎮、市、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

    解。協商或調解成立者，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；但因

    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致履行有困難者，不在此限，消債條

    例第151條第1項、第7項亦有明文。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債務人於5年內曾經營之禮泰院商

    行、九食午小吃店，平均每月營業額新臺幣（下同）20萬元

    以下，符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，為小規模營

    業活動之自然人。聲請人積欠債務總金額306萬1,841元，現

    收入每月約3萬1,000元到3萬2,000元（開水泥車），另須與

    配偶共同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，因此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，

    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，且聲請人曾於民國113年1月與債權

    人協商成立，約定每月以1萬0,422元還款180期，該清償方

    案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906號裁定

    予以認可，然聲請人於113年2月繳納第1期協商款項後，即

    因九食午小吃店經營不善而結束營業，導致聲請人收入從每

    月4、5萬元降為3萬元，因此無力履行而毀諾，爰依法向本

    院聲請更生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：　　

㈠、聲請人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而毀諾：

　⒈聲請人提出本件更生聲請前，曾於113年1月17日與債權人協

    商達成分期還款協議，約定分180期、週年利率5％、每月以1

    萬0,422元按比例清償各項債務，至全部清償為止，並經臺

    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906號裁定予以認可

    ，聲請人僅履行1期即未繳款等情，業據聲請人及台北富邦

   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具狀陳報在卷，並有財團法人金融聯

    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、臺灣臺北地方

    法院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906號裁定在卷可稽，堪以認定。

    從而，聲請人既曾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成立協商成立而毀諾

    ，參以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規定，需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

    由致履行有困難，始得聲請更生或清算。

　⒉經查，聲請人稱：我於聲請債務協商時每月收入原約4、5萬

    元，銀行說如果繳不出來，我可以整合成一筆債務，我想說

    過年小吃（即九食午小吃店）生意會變好，所以才答應協商

    ，想不到第2個月就經營不善，毀諾時因為小吃店經營不善

    所以沒有營業，月收入降為3萬元。當時的支出還需要扶養1

    名未成年子女（與配偶共同扶養），所以無法負擔協商約定

    的金額，我在結束營業之前有做註銷，但因為我還有欠國稅

    局稅，所以有些證明無法提出等語（見114年9月25日調查程

    序筆錄）。復參以聲請人毀諾時（113年2月）並無投保紀錄

    ，且依聲請人提出之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

    所載，其總收入為118元，又九食午小吃店（設立於112年5

    月2日）營業稅稅籍證明之最後異動日期為113月3月22日（

    異動原因：尚有違欠，暫緩註銷），堪認聲請人陳報其當時

    每月收入約3萬元，應屬可信。則本院衡以行政院衛生福利

    部公告之113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4,230元之1

    .2倍計算，則聲請人毀諾當時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為1萬7,0

    76元（計算式：1萬4,230元×1.2＝1萬7,076元，小數點以下

    四捨五入，下同）；再觀諸聲請人及其受扶養人（000年0月

    生）之戶籍謄本，堪認聲請人主張其須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

    （扶養義務人為聲請人及其配偶共2人）為真，則聲請人當

    時每月必要支出應為2萬5,614元（計算式：1萬7,076元＋【1

    萬7,076元÷2人】＝2萬5,614元），足認聲請人當時每月扣除

    必要支出後，僅餘4,386元可供清償債務（計算式：3萬元－2

    萬5,614元＝4,386元），顯低於前述協商條件之每月1萬0,42

    2元，故聲請人之履行確有困難，堪認其無法清償協商方案

    而毀諾，實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先予敘明。

㈡、聲請人客觀上確有不能清償旨揭債務之情事：

　⒈聲請人主張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，業據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

    說明書、債權人清冊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

    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、112年度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

    所得資料清單、戶籍謄本、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等

    件為證。

　⒉依聲請人所提112、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

    載，其總收入分別為4萬0,436元、118元，堪認聲請人陳報

    現每月收入約3萬2,000元，應屬可信。再依行政院衛生福利

    部公告之114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萬5,515元

    ，以其1.2倍為1萬8,618元（計算式：1萬5,515元×1.2＝1萬8

    ,618元）計算，加計聲請人前述所須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（

    扶養義務人為聲請人及其配偶共2人），則聲請人每月必要

    支出應為2萬7,927元（計算式：1萬8,618元＋【1萬8,618元÷

    2人】＝2萬7,927元），足認聲請人每月至多僅能清償4,073

    元（計算式：3萬2,000元－2萬7,927元＝4,073元），每年可

    供清償債務之餘額約4萬8,876元（計算式：4,073元×12月＝4

    萬8,876元）。

　⒊再依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及債權人陳報之債權額，聲請

    人無擔保債務累計已達253萬8,882元（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

    份有限公司：3萬7,461元；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

    分公司：7,047元；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：4萬7,

    900元；合迪股份有限公司：110萬5,952元；國泰世華商業

   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：4萬8,356元；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

    署：7萬0,119元；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：122萬2,047

    元）；又依聲請人提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，

    聲請人名下並無財產。準此，倘聲請人每年以上開餘額4萬8

    ,876元清償債務，縱未計入仍持續累增之利息、違約金，至

    少仍須清償約52年（計算式：253萬8,882元÷4萬8,876元＝52

    年），是衡酌聲請人之財產狀況及目前清償債務之能力，堪

    認聲請人客觀上確實有不能清償旨揭債務之情事，而有藉助

    更生制度，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俾重建其經

    濟生活之必要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依聲請人之財產、收入及負債狀況，堪認聲請人

    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，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

    宣告破產，亦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、第8條或第46條各款

    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，則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，核

    屬有據，爰裁定准予更生，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如

    主文所示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姜晴文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件裁定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紫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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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聲請人聲請更生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聲請人Ａ０１自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五時起開始更生程序。

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，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，清理其債務；法院裁定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；必要時，得選任律師、會計師或其他適當之自然人或法人一人為監督人或管理人；法院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，應載明其年、月、日、時，並即時發生效力，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（下稱消債條例）第3條、第16條第1項、第4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，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，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，或向其住、居所地之法院或鄉、鎮、市、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。協商或調解成立者，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；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致履行有困難者，不在此限，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、第7項亦有明文。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即債務人於5年內曾經營之禮泰院商行、九食午小吃店，平均每月營業額新臺幣（下同）20萬元以下，符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，為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。聲請人積欠債務總金額306萬1,841元，現收入每月約3萬1,000元到3萬2,000元（開水泥車），另須與配偶共同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，因此扣除必要生活支出後，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形，且聲請人曾於民國113年1月與債權人協商成立，約定每月以1萬0,422元還款180期，該清償方案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906號裁定予以認可，然聲請人於113年2月繳納第1期協商款項後，即因九食午小吃店經營不善而結束營業，導致聲請人收入從每月4、5萬元降為3萬元，因此無力履行而毀諾，爰依法向本院聲請更生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：　　

㈠、聲請人係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而毀諾：

　⒈聲請人提出本件更生聲請前，曾於113年1月17日與債權人協商達成分期還款協議，約定分180期、週年利率5％、每月以1萬0,422元按比例清償各項債務，至全部清償為止，並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906號裁定予以認可，聲請人僅履行1期即未繳款等情，業據聲請人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具狀陳報在卷，並有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消債核字第906號裁定在卷可稽，堪以認定。從而，聲請人既曾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成立協商成立而毀諾，參以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規定，需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，始得聲請更生或清算。

　⒉經查，聲請人稱：我於聲請債務協商時每月收入原約4、5萬元，銀行說如果繳不出來，我可以整合成一筆債務，我想說過年小吃（即九食午小吃店）生意會變好，所以才答應協商，想不到第2個月就經營不善，毀諾時因為小吃店經營不善所以沒有營業，月收入降為3萬元。當時的支出還需要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（與配偶共同扶養），所以無法負擔協商約定的金額，我在結束營業之前有做註銷，但因為我還有欠國稅局稅，所以有些證明無法提出等語（見114年9月25日調查程序筆錄）。復參以聲請人毀諾時（113年2月）並無投保紀錄，且依聲請人提出之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載，其總收入為118元，又九食午小吃店（設立於112年5月2日）營業稅稅籍證明之最後異動日期為113月3月22日（異動原因：尚有違欠，暫緩註銷），堪認聲請人陳報其當時每月收入約3萬元，應屬可信。則本院衡以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3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萬4,230元之1.2倍計算，則聲請人毀諾當時每月必要生活費用應為1萬7,076元（計算式：1萬4,230元×1.2＝1萬7,076元，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，下同）；再觀諸聲請人及其受扶養人（000年0月生）之戶籍謄本，堪認聲請人主張其須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（扶養義務人為聲請人及其配偶共2人）為真，則聲請人當時每月必要支出應為2萬5,614元（計算式：1萬7,076元＋【1萬7,076元÷2人】＝2萬5,614元），足認聲請人當時每月扣除必要支出後，僅餘4,386元可供清償債務（計算式：3萬元－2萬5,614元＝4,386元），顯低於前述協商條件之每月1萬0,422元，故聲請人之履行確有困難，堪認其無法清償協商方案而毀諾，實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先予敘明。

㈡、聲請人客觀上確有不能清償旨揭債務之情事：

　⒈聲請人主張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，業據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、債權人清冊、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、112年度及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、戶籍謄本、勞保災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等件為證。

　⒉依聲請人所提112、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所載，其總收入分別為4萬0,436元、118元，堪認聲請人陳報現每月收入約3萬2,000元，應屬可信。再依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4年度臺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萬5,515元，以其1.2倍為1萬8,618元（計算式：1萬5,515元×1.2＝1萬8,618元）計算，加計聲請人前述所須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（扶養義務人為聲請人及其配偶共2人），則聲請人每月必要支出應為2萬7,927元（計算式：1萬8,618元＋【1萬8,618元÷2人】＝2萬7,927元），足認聲請人每月至多僅能清償4,073元（計算式：3萬2,000元－2萬7,927元＝4,073元），每年可供清償債務之餘額約4萬8,876元（計算式：4,073元×12月＝4萬8,876元）。

　⒊再依聲請人提出之債權人清冊及債權人陳報之債權額，聲請人無擔保債務累計已達253萬8,882元（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：3萬7,461元；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：7,047元；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：4萬7,900元；合迪股份有限公司：110萬5,952元；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：4萬8,356元；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：7萬0,119元；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：122萬2,047元）；又依聲請人提出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，聲請人名下並無財產。準此，倘聲請人每年以上開餘額4萬8,876元清償債務，縱未計入仍持續累增之利息、違約金，至少仍須清償約52年（計算式：253萬8,882元÷4萬8,876元＝52年），是衡酌聲請人之財產狀況及目前清償債務之能力，堪認聲請人客觀上確實有不能清償旨揭債務之情事，而有藉助更生制度，調整其與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俾重建其經濟生活之必要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依聲請人之財產、收入及負債狀況，堪認聲請人確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，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，亦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、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存在，則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，核屬有據，爰裁定准予更生，並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如主文所示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姜晴文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本件裁定不得抗告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1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紫君

 



